淡江大學114學年度新生盃慢速壘球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推展在校學生發展慢速壘球運動，增進身心健康及奮發積極之團隊精神。
二、主辦單位：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三、協辦單位：淡江大學棒球代表隊。
四、比賽日期：114年11月01日、02日(週六、週日)，(以賽程表為主)。
五、比賽地點：淡水校園操場
六、參賽資格： 
（一）限本校114學年度註冊完成之各系日、夜間部大一、大二學生以系為單位組隊參賽。
（二）各系、所日間部與進學班報名各以一隊為限，每隊最多可報名20位（女生亦可報
名）。
七、報名手續：
（一）請依說明完整填列報名人員資料，將Word電子檔於報名截止前寄送至學動組聯絡人黃嘉笙老師信箱（158576@o365.tku.edu.tw）完成報名程序。紙本報名表須由隊長親自簽名，並經所屬系辦核章後繳送SG301學動組【新生盃報名信箱】。
[bookmark: _Hlk110243633]（二）電子檔與紙本資料皆須完成繳交，始完成報名程序，否則視同未報名。
（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17日(週五) 17時止，逾時未報名者不受理補報名。
[bookmark: _Hlk141773468]八、抽籤會議：於114年10月20日(週一)12時20分於體育館2樓SG245室進行抽籤，各系可派一人代表參加抽籤，未派代表之隊伍由體育事務處代抽，事後不得異議。
[bookmark: _Hlk141773485][bookmark: _Hlk110243660]九、賽程公佈：114年10月27日(週一)前公佈於【體育事務處網頁】、【臉書粉絲專頁】(要按讚喔！)及紹謨紀念體育館內4樓或7樓公告欄。
十、比賽制度：依報名隊數而定，報名隊數少於4隊則取消辦理。
十一、競賽辦法：
[bookmark: _Hlk84410016][bookmark: _Hlk112925210][bookmark: _Hlk84487225][bookmark: _Hlk112925064][bookmark: _Hlk112917393]（一）賽前20分鐘檢錄未到、比賽時每隊比賽者未達9人(場上需至少同時有五位大一生下場比賽)或逾時5分鐘未出場比賽者(依大會掛鐘為準)，以棄權論之，檢錄時請統一繳交學生證(或選課小表+有照片的證件影本)，資料不齊全之人員不得參賽。
[bookmark: _Hlk84410708]（二）請遵守運動場使用及管理須知，如違規，大會有權取消違規人員參賽資格。
（三）賽前20分鐘至紀錄組填寫紀錄表。
（四）限制四局完賽差十分、五局差七分（預賽打60分鐘，四強決賽打七局或90分鐘），超過則比賽提早結束。
（五）本校操場並非標準之壘球場地，比賽場界之定義以主審裁判公布為標準。
（六）參加比賽球員一律穿著統一運動服裝。
（七）未述及部分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定最新比賽規則。
[bookmark: _Hlk141780093]（八）比賽當天如遇下雨導至無法比賽，經大會審判委員決定比賽延期後，延賽日期會再行公布。
[bookmark: _Hlk112917519]（九）參與競賽人員須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重大爭議依申訴事項規定處理。
[bookmark: _Hlk112925599]（十）本學年如因違反運動場使用及管理須知經體育教學與活動組查核屬實者，本組有權不受理違規人員之報名。
十一、獎懲辦法：
[bookmark: _Hlk141777598]（一）優勝隊伍(4隊報名取前二名、5至8隊報名取前三名、9隊以上報名取前四名)頒發獎狀及獲獎證明。
[bookmark: _Hlk141777359]（二）凡參與校內運動競賽(新生盃、運動會、校長盃、水運會、院際盃、足球賽等)同學(以報名表名單為主)皆可獲得「通識課程自主學習微學分」0.1學分，獲獎同學可以再獲得0.1學分(累加至多2學分)。
[bookmark: _Hlk124769012]（三）經發現有冒名頂替或惡意違反運動道德者，除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外，本學年度將禁止該隊參加本處所主辦之該類競賽；違規人員則禁止報名本處所主辦之所有校內競賽，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或第九條規定懲處。
[bookmark: _Hlk141777401]（四）決賽前四名隊伍，如有棄權、未完成比賽及沒收比賽之情形者，取消獲獎資格。
十二、申訴事項：	
[bookmark: _Hlk141774314]（一）有關比賽中所發生的問題(含球員資格問題)，各隊應於各場比賽開始前或在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以書面由教練或隊長簽名，向臨場技術委員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不予受理。。
（二）發生球員資格之申訴，臨場技術委員須當場查驗身分後，並由學動組查詢該球員之學籍。
[bookmark: _Hlk95989047]（三）球員資格不符之相關責任應由所屬隊伍負責(取消該隊繼續比賽權利)。
（四）各場比賽進行時如遇特殊情形，比賽與否由裁判會同主辦單位裁定之。
（五）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金新臺幣 5,000 元整，如經裁定不受理申訴時，退還其保證金，如經裁定申訴成立時亦同，裁定申訴不成立時，沒收其保證金作為校內比賽業務費用。
十三、本規程由體育事務處訂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處修定公布之。












































淡江大學114學年度新生盃慢速壘球賽報名表
  學系：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職稱
	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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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請確認勾選完成 (若有任一項未勾選完成，恕無法完成報名):
報名表資料電子檔(word)已依規定格式填妥，並完成寄送至學動組承辦老師email (email：158576@o365.tku.edu.tw，檔名為**系_新生盃慢速壘球賽報名表)。
所屬系已審核本隊報名表內容，參加人員均符合競賽規程之規定。隊長:              （簽名）　　所屬學系章戳:             
